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

求

第 1包：

一、项目概况（本项为采购人基本情况介绍，不作为评审项）

采购人因工作需要，拟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确定一家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政

策法规职能服务、某训练基地工程建设善后处理、采购人继续教育学院（交流服

务培训中心）设立和运营等三项专项法律服务。

二、★服务具体内容及要求

（一）政策法规职能服务。

结合并对应上级体育和教育部门政策法规部门的工作职能，由成交供应商为

采购人提供下列政策法规职能服务（服务期一年）：

1、体育领域。

（1）协助采购人对体育法规、体育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性文件草案（征

求意见稿）提出修改建议；

（2）协助采购人制定或完善各项内部规章制度；

（3）协助采购人参与国家体育总局、四川省体育局对体育改革和事业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2、教育领域。

（1）协助采购人参与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就重大问题进行的政策调研；

（2）协助采购人对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起草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等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修改建议；

（3）协助采购人参与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开展的重大问题政策调研。

3、综合类。

（1）协助采购人起草、修订高校章程等文件；

（2）协助采购人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

（3）协助采购人完成常用合同示范文本的梳理；

（4）协助采购人完成法律服务保障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风险转移机制等

制度建设。



（二）某训练基地工程建设善后处理专项法律服务。

采购人投资建设的某训练基地因各种原因已停工数年，目前尚有以下三份工

程服务和工程施工合同尚待解约及后续处理：

（1）2011 年 7 月，采购人与某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某训练基地

项目新增工程监理合同》，约定由某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训练基地项目新

增工程提供监理服务，合同暂定金额为 1230800 元，采购人已支付 800000 元。

（2）2012 年 8 月，采购人与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某训练基地

项目二期总平及景观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承包该训

练基地项目二期总平及景观工程施工标段”。工期总日历天数 240 天。签约合同

价为 26041309 元，采购人已支付 14939689 元。

（3）2015 年 1 月，采购人与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某训练基地六标段施工

合同》，约定由某集团有限公司承包该训练基地六标段工程，工程内容为：总建

筑面积 34578.8 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建筑工程、室外运动场地及室外道路、

广场、停车场、绿化、大门、围墙、挡墙、排水沟、涵洞、河道治理及公用工程

服务配套设施。工程承包范围为：教育娱乐康复中心，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框

架结构，建筑面积约 4092.29 平方米，建筑高度 17.6 米。1#运动员宿舍，六层

框架结构，建筑面积约 5363.28 平方米，建筑高度 23.95 米。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180 天。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 21156216 元，合同价格形式为固定单价合同，采

购人已支付 2115621 元。

目前，该基地工程因各种原因已停工数年，采购人拟终止该项目的后续建设，

并解除上述 3份合同，将可能引发合同相对方的索赔纠纷。因此，成交供应商应

指派专业律师团队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包括以下主要服务内容：

1、前期阶段。

（1）协助或代表采购人调查、收集、整理与项目相关的资料；

（2）由供应商服务团队对前期所收集的案件资料进行研究，对案情进行充

分研判和论证；

（3）根据前期证据收集和案情研究情况，由供应商服务团队制订工作策略

和工作方案（含应诉方案），并获得采购人的认可。

2、实施阶段。

（1）由供应商服务团队协助或代表采购人向相关合同相对方解约通知；



（2）由供应商服务团队协助或代表采购人与相关合同相对方进行协商或谈

判。

3、应诉阶段。

若谈判无果，相关合同相对方提起诉讼或仲裁时：

（1）由供应商服务团队作为代理人提供应诉代理服务，服务阶段包括诉前

调解阶段、一审、二审（若有）、重审（若有、再审（若有）或仲裁程序全阶段；

（2）服务内容主要包括证据收集与整理、代为答辩、代为出庭参加庭审、

代为参加调解等。

4、其他工作。

协助或代表采购人完成与该项目善后处理相关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采购人继续教育学院（交流服务培训中心）设立和运营专项法律服务

（服务期一年）。

根据采购人工作计划，拟设立和运营采购人继续教育学院（交流服务培训中

心）。中标供应商应指派专业律师团队为采购人设立和运营该中心全过程提供专

项法律服务，以实现设立合规、运营合法。主要服务内容包括：

1、为采购人提供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

2、参与制订设立方案的前期调研、可行性论证等；

3、参与起草相关可研报告、设立申请或报告及其他设立文件等；

4、参与制订相关的章程及其他规章制度；

5、就重大法律问题发表法律专业意见并形成书面法律意见书；

6、列席采购人的工作会议，并就会议讨论的重大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形成

书面法律意见书；

7、协助处理突发事件，响应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

8、协助或代表采购人完成与项目相关的其他工作。

三、其他要求（本项不作为技术参数条数计数，未完全满足仅按综合评分

明细表的评审标准详细要求进行扣分，不影响其响应文件有效性）

1、供应商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

2、供应商有针对本项目编制的服务方案。

3、供应商有针对本项目提供拟派的人员配置。



第 2包：

一、项目概况（本项为采购人基本情况介绍，不作为评审项）

根据采购人现有初步资料，采购人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某街道某公寓约 91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涉嫌被成都某开发有限公司非法侵占，采购人拟通过竞争性磋

商方式确定一家服务供应商代表采购人进行维权。

二、★服务具体内容及要求

由于该侵权行为持续时间已长达十余年，历时久远，目前仍存在档案不全、

资料不足等现实困难，且需通过诉讼方式开展维权工作，成交供应商应指派专业

律师团队代表采购人开展相关维权工作。

（一）起诉前的准备工作。

1.在采购人所能提供的现有初步资料基础上，由供应商律师团队继续调查、

收集、整理与案件相关的资料；

2.由供应商律师团队对前期所收集的案件资料进行研究，对案情进行充分研

判和论证；

3.根据前期证据收集和案情研究情况，由供应商律师团队制订维权策略和诉

讼方案，经采购人认可后实施；

4.必要时，由供应商律师团队以采购人代理律师身份向某开发有限公司发出

律师函、催告函、声明等法律文件，代表采购人与某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交涉；

5.由供应商律师团队起草民事起诉状等全套诉讼法律文件，完成启动诉讼前

的全部准备工作。

（二）诉讼阶段的工作。

1.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由供应商律师团队作为采购人诉讼代理人参加

法院组织的诉前调解程序；

2.由供应商律师团队作为采购人诉讼代理人，参加并完成案件的一审、二审

（若有）、重审（若有）、再审（若有）程序中的起诉和答辩、举证、参加庭审、

配合法院现场踏勘、配合专业机构现场测绘、诉中调解等全部诉讼代理工作。

（三）执行阶段的工作。

1.若案件胜诉，在民事调解书或判决书生效后，如果某开发有限公司没有主

动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由供应商律师团队代表采购人向人民法院

提起强制执行申请；



2. 由供应商律师团队协调、督促并配合人民法院推进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

行，必要时，配合人民法院赴现场采取强制拆除、恢复原状等强制执行措施。

（四）其他相关工作。

1.由供应商律师团队代表或协助采购人与某开发有限公司在诉讼程序外进

行交涉与谈判；

2. 供应商律师团队可应邀列席采购人内部或外部相关工作会议；

3.由供应商律师团队开展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必要工作。

三、其他要求（本项不作为技术参数条数计数，未完全满足仅按综合评分

明细表的评审标准详细要求进行扣分，不影响其响应文件有效性）

1、供应商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

2、供应商有针对本项目编制的服务方案。

3、供应商有针对本项目提供拟派的人员配置。

★商务要求

第 1包适用：

1、服务期：（1）政策法规职能服务、采购人继续教育学院（交流服务培训

中心）设立和运营专项法律服务均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2）某训练基地工

程建设善后处理专项法律服为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善后处理工作完全终结（包括且

不限于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调解书、仲裁裁决书或仲裁调解书、和解协议等法律文

书生效之日止）。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在采购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一

次性付清成交服务费。采购人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开具并提供国家法

定增值税普通发票。

4、验收要求：

4.1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

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验收。

4.2 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本项目磋商文件的服务要求和服务内容或者成

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等进行验收。



第 2包适用：

1、服务期：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案件完全终结（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得到完

全履行或执行）。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在采购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

付首期服务费人民币 60000 元，成交价的剩余款项作为风险代理费，并按下列方

式支付：若成交供应商代理采购人实现维权目标（通过诉讼或谈判促使侵权人自

觉主动纠错将侵占土地恢复原状、人民法院调解书或判决书确认侵权人的侵权成

立等任一情形），在成交供应商协助采购人收回土地使用权（表现形式为包括且

不限于采购人对回收土地打围或其他方式予以标识、由采购人自行或委托业主委

员会实际控制或利用回收土地等任一情形）后，采购人支付成交价的剩余款项；

若未实现维权目标（如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某有限公司不构成侵权及无需恢复

原状或返还土地），则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的剩余款项。采购人付款前，成交

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开具并提供国家法定增值税普通发票。

4、验收要求：

4.1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

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验收。

4.2 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本项目磋商文件的服务要求和服务内容或者成

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等进行验收。

注：本章标注“★”号的参数为实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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